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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成立晋城市减税降费工作专班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关于实施更大力度减税降费决策部

署，确保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在我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，经市

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晋城市减税降费工作专班（以下简称“专

班”），作为减税降费工作日常议事协调机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主要职责

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减税降费决策部署，研究深化我市减税降

费措施，形成叠加效应，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市减税降费工作，研

究解决全市减税降费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，协调政府相关部门

数据信息共享，全面反映全市减税降费成效，助力市场主体发展。

二、组成人员

组 长：陈望远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副组长：李俊强 市政府副秘书长

杜 平 市财政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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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向东 市税务局局长

成 员：饶艳超 市财政局副局长

卢坤军 市税务局副局长

赵志义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张向阳 市审计局副局长

专班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，负责专班成员单位的联络和协

调，研究提出会议议题，做好会议筹备工作；承担专班日常工作；

完成专班交办的其他事项。办公室主任：饶艳超（兼）、卢坤军

（兼）、赵志义（兼）、张向阳（兼）。各成员单位内部相关机构

统筹做好减税降费落实工作。

三、部门职责

市财政局：贯彻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；做好政策解读宣传

等工作。

市税务局：梳理汇总国家有关减税降费政策；定期评估我市

及各县（市、区）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；负责对纳税人宣传

辅导减税降费政策；制定优化申报流程，简化办事程序；预测各

项减税降费政策对税收的影响；做好征管系统升级改造和减税降

费政策落实情况的核算和分析；对执行减税降费政策发现的问题

提出解决意见，定期报送减税降费统计报告。

市人社局：负责提供降低社保费率涉及的基本养老保险、工

伤保险、失业保险数据；组织相关部门共同优化社保费降率政策

涉及的业务经办流程；协商相关部门统一降费核算口径；牵头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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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社保费降率政策的宣传辅导。

市审计局：负责减税降费政策贯彻落实的审计监督。

四、工作规则

专班不定期召开会议，听取减税降费工作情况汇报，研究解

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协调推进落实，安排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。

专班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和成员单位提议召开会议，通报工

作进展情况，落实有关事项，研究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意见。建

立减税降费数据统计汇总工作机制，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，每月

上报市政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专班应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省

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，树立“一盘棋”思想，切实发挥好

实施减税降费的统筹和督促落实作用。各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部

门要各负其责，抓好本单位职责范围内减税降费工作的部署、协

调和落实。对重点难点问题，要加大研究协调力度，及时督促推

动各项减税降费政策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要加强减税降费

工作的领导，成立工作专班，建立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抓落实工作

机制，统筹做好减税降费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协同配合。各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部门要积极主

动作为，加强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，切实履行相关职责，按时保

质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见效，决不允许减税降费政策“打白

条”。创新工作方式，简化办理流程，确保纳税人应享尽享；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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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涉税数据共享共治，建立减税降费抓落实工作机制，实现口径

统一、资源共享。

（三）确保政策落地。各成员单位及有关部门要不断完善减

税降费宣传培训、协调组织、督查落实工作机制。坚持问题导向，

对出现的问题及时清查，协调解决，确保政策落实落地，不断激

发市场主体活力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。

专班组成人员因职务变动需调整时，由专班办公室报组长同

意后，行文告知成员单位。

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4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